附件二

《2024年度慈溪市商贸业扶持政策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导商贸企业（含电子商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2024年度慈溪市商贸业扶持政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根据《2024年慈溪市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意见的通知》（慈政办发〔2024〕40号）制定。

三、主要内容

（一）申报对象。慈溪市本级范围内符合申报条件的商贸业单位，其中达到限上贸易业条件的单位必须按要求纳入限额以上贸易业业统计；电子商务政策申报对象为市本级达到申报条件的电商企业或有独立电商业务的工、商业企业。
（二）申报范围。支持商贸服务业规模化发展、优化提升消费环境、落实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做大做优、支持电商集聚区专业化发展、支持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

申报审核。2024年12月底，由市商务局发布申报通知，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向相关镇（街道）、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市智能家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经发科、市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二份），经所在地确认盖章后，上报至市商务局。申报材料包括：1、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慈溪市商贸业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附件2）；3、申报政策所需专项资料。

四、实施日期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由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慈溪市商务局

                                     2024年10月10日



